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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27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4 日上午 9 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議 員 童 燕 珍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郭 建 盟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柯 路 加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副議長 蔡昌達（公差） 

議 員 許崑源 

列  席：市政府─市 長：陳  菊 

副 市 長：許立明 

副 市 長：史  哲 

副 市 長：許銘春 

秘 書 長：楊明州 

秘 書 處 處 長：陳瓊華 

民 政 局 局 長：張乃千 

兵 役 處 處 長：陳賓華 

警 察 局 局 長：陳家欽 

消 防 局 局 長：陳虹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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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制 局 局 長：陳月端 

人 事 處 處 長：葉瑞與 

政 風 處 處 長：陳榮周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劉進興 

社 會 局 局 長：姚雨靜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谷縱‧喀勒芳安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古秀妃 

財 政 局 局 長：簡振澄 

稅 捐 稽 徵 處 處 長：李瓊慧 

主 計 處 處 長：張素惠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曾文生 

教 育 局 局 長：范巽綠 

文 化 局 局 長：尹  立 

新 聞 局 局 長：丁允恭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秘 書 處 處 長：胡以祥 

農 業 局 局 長：蔡復進 

水 利 局 局 長：蔡長展 

海 洋 局 局 長：王端仁 

觀 光 局 局 長：曾姿雯 

交 通 局 局 長：陳勁甫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勞 工 局 局 長：鄭素玲 

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蔡孟裕 

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李怡德 

工 務 局 局 長：趙建喬 

新 建 工 程 處 處 長：黃榮慶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吳瑞川 

地 政 局 局 長：黃進雄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吳宗明 

本 會─秘 書 長：陳順利 

議 事 組 主 任：曾癸開 

請  假：市政府─市立空中大學校長劉嘉茹（由秘書處處長胡以祥代理） 

主  席：康議長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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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錄：蘇美英、管幼生 

主席宣告開會 

甲、質詢事項 

上午開始市政總質詢  

質詢議員： 

顏議員曉菁 

周議員鍾㴴 

郭議員建盟 

林議員瑩蓉 

答詢人員： 

許副市長立明 

陳市長菊 

環境保護局蔡局長孟裕 

警察局陳局長家欽 

史副市長哲 

教育局范局長巽綠 

社會局姚局長雨靜 

工務局趙局長建喬 

乙、其他事項 

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上午 10 時 41 分向大會報告：現在有馮胤銓老師帶領義

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等一行人在旁聽席旁聽，請鼓掌表示歡迎。 

（全體鼓掌歡迎） 

丙、散會：中午 12 時 3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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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28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5 日上午 9 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童 燕 珍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郭 建 盟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柯 路 加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列  席：市政府─市 長：陳  菊 

副 市 長：許立明 

副 市 長：史  哲 

副 市 長：許銘春 

秘 書 長：楊明州 

秘 書 處 處 長：陳瓊華 

民 政 局 局 長：張乃千 

兵 役 處 處 長：陳賓華 

警 察 局 局 長：陳家欽 

消 防 局 局 長：陳虹龍 

法 制 局 局 長：陳月端 

人 事 處 處 長：葉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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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風 處 處 長：陳榮周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劉進興 

社 會 局 局 長：姚雨靜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谷縱‧喀勒芳安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古秀妃 

財 政 局 局 長：簡振澄 

稅 捐 稽 徵 處 處 長：李瓊慧 

主 計 處 處 長：張素惠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曾文生 

教 育 局 局 長：范巽綠 

文 化 局 局 長：尹  立 

新 聞 局 局 長：丁允恭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秘 書 處 處 長：胡以祥 

農 業 局 局 長：蔡復進 

水 利 局 局 長：蔡長展 

海 洋 局 局 長：王端仁 

觀 光 局 局 長：曾姿雯 

交 通 局 局 長：陳勁甫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勞 工 局 局 長：鄭素玲 

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蔡孟裕 

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李怡德 

工 務 局 局 長：趙建喬 

新 建 工 程 處 處 長：黃榮慶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吳瑞川 

地 政 局 局 長：黃進雄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吳宗明 

本 會─秘 書 長：陳順利 

議 事 組 主 任：曾癸開 

請  假：市政府─市立空中大學校長劉嘉茹（由該校秘書處處長胡以祥代

理） 

主  席：康議長裕成 

記  錄：曾雅慧、江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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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告開會 

甲、質詢事項 

上午繼續市政總質詢 

質詢議員 

鍾議員盛有 

林議員芳如 

黃議員淑美 

答詢人員： 

陳市長菊 

環境保護局蔡局長孟裕 

教育局范局長巽綠 

水利局蔡局長長展 

工務局趙局長建喬 

交通局陳局長勁甫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經濟發展局曾局長文生 

海洋局王局長端仁 

社會局姚局長雨靜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劉主任委員進興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都市發展局李局長怡德 

觀光局曾局長姿雯 

勞工局鄭局長素玲 

乙、散會：中午 11 時 4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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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29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8 日上午 9 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童 燕 珍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郭 建 盟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柯 路 加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高閔琳 

列  席：市政府─市 長：陳  菊 

副 市 長：許立明 

副 市 長：史  哲 

副 市 長：許銘春 

秘 書 長：楊明州 

秘 書 處 處 長：陳瓊華 

民 政 局 局 長：張乃千 

兵 役 處 處 長：陳賓華 

警 察 局 局 長：陳家欽 

消 防 局 局 長：陳虹龍 

法 制 局 局 長：陳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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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 處 處 長：葉瑞與 

政 風 處 處 長：陳榮周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劉進興 

社 會 局 局 長：姚雨靜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谷縱‧喀勒芳安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古秀妃 

財 政 局 局 長：簡振澄 

稅 捐 稽 徵 處 處 長：李瓊慧 

主 計 處 處 長：張素惠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曾文生 

教 育 局 局 長：范巽綠 

文 化 局 局 長：尹  立 

新 聞 局 局 長：丁允恭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校 長：劉嘉茹 

農 業 局 局 長：蔡復進 

水 利 局 局 長：蔡長展 

海 洋 局 局 長：王端仁 

觀 光 局 局 長：曾姿雯 

交 通 局 局 長：陳勁甫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勞 工 局 局 長：鄭素玲 

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蔡孟裕 

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李怡德 

工 務 局 局 長：趙建喬 

新 建 工 程 處 處 長：黃榮慶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吳瑞川 

地 政 局 局 長：黃進雄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吳宗明 

本 會─秘 書 長：陳順利 

議 事 組 主 任：曾癸開 

主  席：由康議長裕成及蔡副議長昌達分別主持 

記  錄：李依璇、姜愛珠 

主席宣告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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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質詢事項 

繼續市政總質詢 

質詢議員： 

沈議員英章 

劉議員馨正 

陳議員明澤 

黃議員天煌 

答詢人員： 

捷運工程局吳局長義隆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劉主任委員進興 

許副市長立明 

陳市長菊 

教育局范局長巽綠 

水利局蔡局長長展 

都市發展局李局長怡德 

交通局陳局長勁甫 

經濟發展局曾局長文生 

財政局簡局長振澄 

民政局張局長乃千 

觀光局曾局長姿雯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工務局趙局長建喬 

環境保護局蔡局長孟裕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勞工局鄭局長素玲 

新建工程處黃處長榮慶 

海洋局王局長端仁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乙、其他事項 

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上午 11 時 36 分向大會報告：現在有東海大學校友會黃

成鋒總會長暨政治系系友會吳錫銘理事長一行人蒞臨旁聽席旁聽，請鼓掌

表示歡迎。 

（全體鼓掌歡迎） 

丙、散會：中午 12 時 2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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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0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9 日上午 9 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童 燕 珍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郭 建 盟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柯 路 加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列  席：市政府─市 長：陳  菊 

副 市 長：許立明 

副 市 長：史  哲 

副 市 長：許銘春 

秘 書 長：楊明州 

秘 書 處 處 長：陳瓊華 

民 政 局 局 長：張乃千 

兵 役 處 處 長：陳賓華 

警 察 局 局 長：陳家欽 

消 防 局 局 長：陳虹龍 

法 制 局 局 長：陳月端 

人 事 處 處 長：葉瑞與 

政 風 處 處 長：陳榮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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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劉進興 

社 會 局 局 長：姚雨靜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谷縱‧喀勒芳安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古秀妃 

財 政 局 局 長：簡振澄 

稅 捐 稽 徵 處 處 長：李瓊慧 

主 計 處 處 長：張素惠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曾文生 

教 育 局 局 長：范巽綠 

文 化 局 局 長：尹  立 

新 聞 局 局 長：丁允恭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校 長：劉嘉茹 

農 業 局 局 長：蔡復進 

水 利 局 局 長：蔡長展 

海 洋 局 局 長：王端仁 

觀 光 局 局 長：曾姿雯 

交 通 局 局 長：陳勁甫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勞 工 局 局 長：鄭素玲 

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蔡孟裕 

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李怡德 

工 務 局 局 長：趙建喬 

新 建 工 程 處 處 長：黃榮慶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吳瑞川 

地 政 局 局 長：黃進雄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吳宗明 

本 會─秘 書 長：陳順利 

議 事 組 主 任：曾癸開 

主  席：由康議長裕成及蔡副議長昌達分別主持 

記  錄：夏萓嬨、李鳳玉 

主席宣告開會 

甲、質詢事項 

繼續市政總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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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議員： 

方議員信淵 

蕭議員永達 

吳議員銘賜 

答詢人員： 

陳市長菊 

捷運工程局吳局長義隆 

都市發展局李局長怡德 

許副市長銘春 

教育局范局長巽綠 

警察局陳局長家欽 

文化局尹局長立 

經濟發展局曾局長文生 

乙、其他事項  

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上午 9 時 54 分向大會報告：現在有高雄市各級學校家

長協會理事長謝坤良、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理事長董書攸、福東國小家長

會會長陳久楨、苓雅區永康里里長蔡長志、苓雅區奏捷里里長林豐富等一

行人蒞臨旁聽席旁聽，請鼓掌表示歡迎。 

（全體鼓掌歡迎） 

丙、散會：上午 11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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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 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童 燕 珍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郭 建 盟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柯 路 加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李雅靜、顏曉菁 

列  席：市政府─市 長：陳  菊 

副 市 長：許立明 

副 市 長：許銘春 

秘 書 長：楊明州 

秘 書 處 處 長：陳瓊華 

民 政 局 局 長：張乃千 

兵 役 處 處 長：陳賓華 

警 察 局 局 長：陳家欽 

消 防 局 局 長：陳虹龍 

法 制 局 局 長：陳月端 

人 事 處 處 長：葉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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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風 處 處 長：陳榮周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劉進興 

社 會 局 局 長：姚雨靜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谷縱‧喀勒芳安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古秀妃 

財 政 局 局 長：簡振澄 

稅 捐 稽 徵 處 處 長：李瓊慧 

主 計 處 處 長：張素惠 

經 濟 發 展 局 副 局 長：鄭介松 

教 育 局 局 長：范巽綠 

文 化 局 局 長：尹  立 

新 聞 局 局 長：丁允恭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校 長：劉嘉茹 

農 業 局 局 長：蔡復進 

水 利 局 局 長：蔡長展 

海 洋 局 局 長：王端仁 

觀 光 局 局 長：曾姿雯 

交 通 局 局 長：陳勁甫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勞 工 局 局 長：鄭素玲 

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蔡孟裕 

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李怡德 

工 務 局 局 長：趙建喬 

新 建 工 程 處 處 長：黃榮慶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吳瑞川 

地 政 局 局 長：黃進雄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吳宗明 

本 會─秘 書 長：陳順利 

議 事 組 主 任：曾癸開 

請  假：市政府─副市長史哲 

經濟發展局局長曾文生（由副局長鄭介松代理） 

主  席：蔡副議長昌達主持 

記  錄：許進旺、方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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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告開會 

甲、質詢事項 

繼續市政總質詢 

質詢議員： 

林議員富寶 

羅議員鼎城 

周議員玲妏 

答詢人員： 

文化局尹局長立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教育局范局長巽綠 

交通局陳局長勁甫 

社會局姚局長雨靜 

警察局陳局長家欽 

陳市長菊 

乙、散會：上午 11 時 3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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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2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1 日上午 9 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童 燕 珍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郭 建 盟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柯 路 加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李雅靜 

列  席：市政府─市 長：陳  菊 

副 市 長：許立明 

副 市 長：史  哲 

秘 書 處 處 長：陳瓊華 

民 政 局 局 長：張乃千 

警 察 局 局 長：陳家欽 

消 防 局 局 長：陳虹龍 

法 制 局 局 長：陳月端 

人 事 處 處 長：葉瑞與 

政 風 處 處 長：陳榮周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劉進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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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局 局 長：姚雨靜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谷縱‧喀勒芳安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古秀妃 

財 政 局 局 長：簡振澄 

稅 捐 稽 徵 處 處 長：李瓊慧 

主 計 處 處 長：張素惠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曾文生 

教 育 局 局 長：范巽綠 

文 化 局 局 長：尹  立 

新 聞 局 局 長：丁允恭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校 長：劉嘉茹 

農 業 局 局 長：蔡復進 

水 利 局 局 長：蔡長展 

海 洋 局 局 長：王端仁 

觀 光 局 局 長：曾姿雯 

交 通 局 局 長：陳勁甫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勞 工 局 局 長：鄭素玲 

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蔡孟裕 

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李怡德 

工 務 局 局 長：趙建喬 

新 建 工 程 處 處 長：黃榮慶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吳瑞川 

地 政 局 局 長：黃進雄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吳宗明 

本 會─秘 書 長：陳順利 

議 事 組 主 任：曾癸開 

請  假：市政府─副市長許銘春 

秘書長楊明州 

兵役處處長陳賓華 

主  席：由康議長裕成及蔡副議長昌達分別主持 

記  錄：吳春英、林雯菁 

主席宣告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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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質詢事項 

繼續市政總質詢  

質詢議員： 

王議員耀裕 

李議員柏毅 

唐議員惠美 

劉議員德林 

答詢人員： 

陳市長菊 

環境保護局蔡局長孟裕 

勞工局鄭局長素玲 

捷運工程局吳局長義隆 

工務局趙局長建喬 

史副市長哲 

教育局范局長巽綠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劉主任委員進興 

水利局蔡局長長展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谷縱‧喀勒芳安 

農業局蔡局長復進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警察局陳局長家欽 

民政局張局長乃千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乙、其他事項  

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上午 9 時向大會報告：現在有林園區龔厝里里民 40 人

蒞臨旁聽席旁聽，請鼓掌表示歡迎。  

（全體鼓掌歡迎） 

丙、散會：中午 12 時 3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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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 時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童 燕 珍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許 慧 玉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郭 建 盟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柯 路 加 張 勝 富 吳 銘 賜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李雅靜 

列  席：市政府─市 長：陳  菊 

副 市 長：許立明 

副 市 長：史  哲 

副 市 長：許銘春 

秘 書 長：楊明州 

秘 書 處 處 長：陳瓊華 

民 政 局 局 長：張乃千 

兵 役 處 處 長：陳賓華 

警 察 局 局 長：陳家欽 

消 防 局 局 長：陳虹龍 

法 制 局 局 長：陳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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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 處 處 長：葉瑞與 

政 風 處 處 長：陳榮周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劉進興 

社 會 局 局 長：姚雨靜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谷縱‧喀勒芳安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古秀妃 

財 政 局 局 長：簡振澄 

稅 捐 稽 徵 處 處 長：李瓊慧 

主 計 處 處 長：張素惠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曾文生 

教 育 局 局 長：范巽綠 

文 化 局 副 局 長：林尚瑛 

新 聞 局 局 長：丁允恭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校 長：劉嘉茹 

農 業 局 局 長：蔡復進 

水 利 局 局 長：蔡長展 

海 洋 局 局 長：王端仁 

觀 光 局 局 長：曾姿雯 

交 通 局 局 長：陳勁甫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勞 工 局 局 長：鄭素玲 

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蔡孟裕 

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李怡德 

工 務 局 局 長：趙建喬 

新 建 工 程 處 處 長：黃榮慶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吳瑞川 

地 政 局 局 長：黃進雄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吳宗明 

本 會─秘 書 長：陳順利 

議 事 組 主 任：曾癸開 

請  假：市政府─文化局局長尹立（由副局長林尚瑛代理） 

主  席：由康議長裕成及蔡副議長昌達分別主持 

記  錄：葉秋蓉、蔡汶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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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告開會 

甲、質詢事項 

繼續市政總質詢  

質詢議員： 

蔡議員金晏 

張議員文瑞 

俄鄧‧殷艾議員 

蔡副議長昌達 

答詢人員： 

陳市長菊 

環境保護局蔡局長孟裕  

地政局黃局長進雄 

工務局趙局長建喬 

捷運工程局吳局長義隆 

經濟發展局曾局長文生 

警察局陳局長家欽 

民政局張局長乃千 

交通局陳局長勁甫 

乙、其他事項 

主席蔡副議長昌達於上午 10 時 14 分向大會報告：現在有高雄市公共事務

發展協會暨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學生等一行人蒞臨旁聽席旁聽，請鼓

掌表示歡迎。  

（全體鼓掌歡迎）  

丙、散會：中午 12 時 3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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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 時（上午 12 時 44 分休息，下午

3 時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蔡 昌 達 

     議 員 童 燕 珍 黃 柏 霖 林 富 寶 唐 惠 美 

羅 鼎 城 邱 俊 憲 鄭 光 峰 蘇 炎 城 

吳 益 政 黃 天 煌 高 閔 琳 沈 英 章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陳 玫 娟 許 崑 源 

簡 煥 宗 李 喬 如 林 宛 蓉 黃 香 菽 

陳 美 雅 何 權 峰 王 聖 仁 李 順 進 

李 雅 靜 黃 淑 美 陳 麗 娜 方 信 淵 

黃 石 龍 張 豐 藤 林 芳 如 顏 曉 菁 

翁 瑞 珠 李 雨 庭 李 柏 毅 郭 建 盟 

陳 慧 文 陳 信 瑜 曾 麗 燕 周 鍾 㴴 

陳 粹 鑾 劉 馨 正 張 漢 忠 周 玲 妏 

陳 麗 珍 張 文 瑞 鍾 盛 有 劉 德 林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俄鄧‧殷艾 
蔡 金 晏 曾 俊 傑 李 眉 蓁 蕭 永 達 

柯 路 加 張 勝 富 李 長 生 陳 明 澤 

黃 紹 庭 陳 政 聞 鄭 新 助 林 瑩 蓉 

請  假：議 員 許慧玉、吳銘賜 

列  席：市政府─市 長：陳  菊 

副 市 長：許立明 

副 市 長：史  哲 

副 市 長：許銘春 

秘 書 長：楊明州 

秘 書 處 處 長：陳瓊華 

民 政 局 局 長：張乃千 

兵 役 處 處 長：陳賓華 

警 察 局 局 長：陳家欽 

消 防 局 局 長：陳虹龍 

法 制 局 局 長：陳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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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 處 處 長：葉瑞與 

政 風 處 處 長：陳榮周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劉進興 

社 會 局 局 長：姚雨靜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谷縱‧喀勒芳安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古秀妃 

財 政 局 局 長：簡振澄 

稅 捐 稽 徵 處 處 長：李瓊慧 

主 計 處 處 長：張素惠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曾文生 

教 育 局 局 長：范巽綠 

文 化 局 局 長：尹  立 

新 聞 局 局 長：丁允恭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校 長：劉嘉茹 

農 業 局 局 長：蔡復進 

水 利 局 局 長：蔡長展 

海 洋 局 局 長：王端仁 

觀 光 局 局 長：曾姿雯 

交 通 局 局 長：陳勁甫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勞 工 局 局 長：鄭素玲 

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蔡孟裕 

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李怡德 

工 務 局 局 長：趙建喬 

新 建 工 程 處 處 長：黃榮慶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吳瑞川 

地 政 局 局 長：黃進雄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吳宗明 

本 會─秘 書 長：陳順利 

專 門 委 員：吳宜珊 

專 門 委 員：傅志銘 

專 門 委 員：江聖虔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許進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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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事 組 主 任：曾癸開 

請  假：市政府─秘書處處長陳瓊華下午請假（由副處長蔡淑貞代理） 

主  席：由康議長裕成及蔡副議長昌達分別主持 

記  錄：蘇美英、管幼生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26 次至第 33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

確定。 

乙、質詢事項  

上午繼續市政總質詢 

質詢議員： 

吳議員益政 

李議員順進 

張議員豐藤 

童議員燕珍 

答詢人員： 

文化局尹局長立 

史副市長哲 

陳市長菊 

許副市長立明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劉主任委員進興 

觀光局曾局長姿雯 

經濟發展局曾局長文生 

丙、討論事項：  

二讀會 

一、審議市政府提案 

編號：1            類別：內政 

案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五權段 286 地號市有非公用出租土地 1 筆

及凱旋二路 111 號 1 樓市有非公用出租房屋（未保存登記）1

筆（共 1 案），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            類別：社政 

案由：請審議衛生福利部補助市政府甲仙區公所辦理「高雄市甲仙區

寶隆社區活動中心防漏工程」總經費計 145 萬 7,143 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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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102 萬元及自籌配合款 43 萬 7,143 元），擬請同意採墊付款

辦理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類別：社政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與教育部核定補助及市政府自籌

配合款辦理『106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實施計畫』經費共計

新台幣（以下同）360 萬元整，採墊付款辦理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3            類別：社政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市政府原民會辦理「106 年

度推展原住民長期照顧部落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經費計新台

幣 130 萬 3,116 元整，擬請同意採墊付款辦理乙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4            類別：社政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杉林區公所辦理「高雄市杉

林區公所周邊環境改善工程」新臺幣 252 萬元，市政府自籌 48

萬元，合計 3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5            類別：社政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106

年度高雄市美濃客家文化館舍活化計畫」新臺幣 240 萬元整，

市政府自籌 46 萬元，合計 286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6            類別：社政 

案由：請審議提送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

化事務基金會 105 年度決算書。 

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7            類別：社政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

「柚子林美濃溪左岸景觀營造計畫」新臺幣 629 萬 1,600 元，

市政府自籌 119 萬 8,400 元，合計 749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            類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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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議教育部補助市政府 106 年推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經費新

台幣 844 萬 5,000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類別：教育 

案由：請審議「鳳山運動園區設施改造計畫」第一期工程經費(工程

款、監造費項目)約 1 億 9,158.5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3            類別：教育 

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文化局 106 年度 B 類文

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高雄市歷史建築逍遙園修復工程」，

補助款（5,535 萬 7,500 元）及配合款（4,529 萬 2,500 元）共

計新台幣 1 億 65 萬元整，因預算未及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4            類別：教育 

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6 年度博物館事業

推展補助計畫-「偶戲無國界-皮影戲館典藏文物日本交流展示

計畫」，補助款（100 萬元）及配合款（42 萬 9,000 元）共計

新台幣 142 萬 9,000 元整，因 106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擬先行

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5            類別：教育 

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補助本市辦理 106 年

度「公民參與轉型正義─高雄市人權歷史推廣計畫」，補助款

（90 萬元）及配合款（38 萬 6,000 元）共計新台幣 128 萬 6,000

元整，因 106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6            類別：教育 

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6 年度

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計畫等 9 案，補助款（251

萬 5,000 元）及配合款（80 萬 7,500 元）共計新台幣 332 萬 2,500

元整，因 106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二、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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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            類別：社政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

理 106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經費計新台

幣 101 萬 3,413 元整，擬請採墊付款辦理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類別：社政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美濃

菸葉輔導站修復工程計畫」新臺幣 1,010 萬 1,000 元，市政府

自籌 192 萬 4,000 元，合計新臺幣 1,202 萬 5,000 元，擬先行

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3            類別：社政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

「鍾理和文學散步道規劃設計暨工程案」新臺幣 1,142 萬 4,000

元，市政府自籌 217 萬 6,000 元，合計新臺幣 1,360 萬元，擬

先行墊付執行。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4            類別：社政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

「渡船頭永安故事創作基地營造計畫」新臺幣 592 萬 2,000 元，

市政府自籌 112 萬 8,000 元，合計新臺幣 705 萬元，擬先行墊

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5            類別：社政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福美

段 132 地號環境綠美化工程計畫」新臺幣 95 萬 7,600 元，市政

府自籌 18 萬 2,400 元，合計新臺幣 114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6            類別：社政 

案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市六龜區公所辦理「六龜

區彩幻遷徙者/彩蝶飛舞福六龜－串聯六龜客家意象生活環境

營造工程施作案」新臺幣 1,512 萬元，市政府自籌 288 萬元，

合計新臺幣 1,80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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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1            類別：教育 

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106 年博物館與地方文化

館發展運籌機制評估與規劃設計」7 館，補助款（283 萬 5,000

元）及配合款（121 萬 5,000 元）共計新台幣 405 萬元整，因

106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2            類別：教育 

案由：請審議有關教育部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106 年度博物館與

地方文化館發展運籌機制評估與規劃設計」─高雄文學館「文

學會客室」、「文學沙龍」規劃設計案，中央補助款 150,000

元及配合款 65,000 元，共計新臺幣 215,000 元整，因 106 年

度預算未及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說明人員： 

文化局尹局長立 

決議：同意辦理。 

編號：3          類別：教育 

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 106 年度

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之「有形文化資產防災守護方案」等 2

案，補助款（151 萬 5,454 元）及配合款（44 萬 3,766 元）共

計新台幣 195 萬 9,220 元整，因 106 年度預算並未編列，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丁、其他事項  

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中午 11 時 57 分向大會報告：現在有國民里謝里長明致

帶領愛河街頭藝人協會等一行人在旁聽席旁聽，請鼓掌表示歡迎。  

（全體鼓掌歡迎） 

戊、散會：下午 3 時 24 分。 

 

 


